發電效能異常紀錄作業流程檢核表
【目的：改善因發電量未達標準（1050度／年／瓩），以及設備維護不良造成收益受損之問題。】
1、 異常期程：____年____月 至 ____年____月
2、 契約約定下限：1,050 度/年/瓩
3、 實際發電效能：________ 度/年/瓩 （差異率：______%）
4、 異常原因初判（請勾選）： 
	
	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天災、日照不足）

	
	設備維護不良或損壞嚴重


5、 處理處置與追蹤（SOP啟動）： 
(1) 正式催告：已於 ____年____月____日 發文要求廠商限期說明。
(2) 廠商回覆：廠商已於 ____年____月____日 提出改善計畫。
(3) 改善期限：預定於 ____年____月____日 前完成改善。
(4) 追蹤結果：
    (    )改善完成，效能恢復。
    (    )改善未完成但以敘明合理理由，且設置容量已達____%，後續擬辦理
契約變更。
(    )逾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(未達成____%)，啟動契約第14條終止契約
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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